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12 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140238689號
訴願人：徐o杰  南投縣南投市oo路ooo巷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中興分局
訴願人徐o杰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9月20日第11408030002-03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草湳派出所114年7月25日受理被害人張o易報案，稱在交友軟體【SWEETRING】得知投資訊息，進而認識LINE暱稱【zoey】之人，在其慫恿下投資博奕，誆稱保證獲利、穩賺不賠，遂依其指示匯款、轉出虛擬貨幣至指定帳戶及電子錢包，後因對方失去聯繫不讀不回，始驚覺遭詐騙，計損失新台幣1,489,225元；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114年9月3日受理被害人洪o城報案，稱在交友軟體【SweetRing】認識LNE暱稱【靜】網友，經其鼓吹參加博弈網站【聚星國際娛樂會所.網址：https：//wannhaoguoji112.top/index/login.htm/】參與投資，後由洪員與網站客服聯繫投資事宜，網友【靜】協助操作匯款程序，期間曾出金過2筆，後客服即以未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繳交20%個人意外所得稅為由未再出金，洪員嗣後經玉山銀行通知所有帳戶遭警示，始驚覺受騙，計損失新台幣1,417,615元。前開二受害人之受騙款項匯入眾多帳戶，其中一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822-xxxxxxxxxxxx）之開戶人為訴願人，因訴願人設籍南投縣南投市，乃移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中興分局辦理告誡；中興分局通知訴願人於114年9月20日到案說明並製作調查筆錄，認為訴願人涉犯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予以書面告誡，同時將其所涉本案前開帳戶列為告誡戶，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稱，其在網路認識自稱曾怡靜女子，為與之結婚買房受其慫恿參與網路博奕（大小球）投資，其並非詐騙行為人，亦非故意將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822-xxxxxxxxxxxx）提供他人使用，請求撤銷告誡處分並解除前開所有帳戶警示云云。
2、 按洗錢防制法第1條規定，「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特制定本法」明白揭示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其第22條第1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是以明示揭露任何人無正當理由不應將所有金融帳戶帳號提供他人使用，以符立法本旨，同時於該條第2項規定應由警察機關裁處告誡，以達教育人民妥善保管個人帳戶、帳號法律上義務之目的。合先敘明。
3、 又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立法理由謂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對於將所有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規避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1項明定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又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控制權交予他人，而有關「帳戶實際控制權」之判斷不能僅以尚在本人使用中為斷，而需考量提供帳戶之行為人，究於整體詐欺犯行中居於如何之地位及角色，如因貪圖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之利益，縱使帳戶仍由本人使用、有本人金流，但仍不斷依照詐欺集團之指示為之，仍可能實際上欠缺帳戶控制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意旨參照）。
4、 經查本案訴願人雖未將所有系爭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他人使用，然其聽信素未謀面自稱曾怡靜網友欲結婚巧語，受其慫恿投資博奕平台近100萬元，並聽信已獲利40到50萬元，然該期間所收匯入帳戶款項備註均非曾女名字，僅此種種已顯示訴願人就所有系爭帳戶使用控管已悖離一般正常商業、金融交易習慣且貪圖非屬正常金融交易秩序下之不法獲利，當為洗錢防制法第22條1項所規制，原處分機關據以對被告裁處告誡處分，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4年12月30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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